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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11653312 广而告之

(2015)金永龙商初字第280号
梅雄伟、胡妙芬（住址均为：永康市龙山镇桥

下三村永美路 87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分别为：
330722196410215953、
330722196505095720）：本院受理原告吴金
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已经审理终结。因
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
(2015)金永龙商初字第 280 号民事判决书。本
院判决：由你们归还原告吴金竹借款本金人民币
17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 2015 年 8
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
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，款在判决生效后
十五日内履行完毕。案件受理费 2000 元，公告
费200元，合计2200元，由你们负担。限你们自
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 289 号
被 告 范 智 辉 ，男 ，1978 年 10 月 11 日 出

生（身 份 证 号 ：330722197810111218），汉
族 ，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石 柱 镇 石 柱 村 平 安 小
区 43 号 。 被 告 陈 玲 巧 ，女 ，1978 年 10 月
19 日 出 生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330722197810192126），汉 族 ，住 浙 江 省
永康市石柱镇石柱村平安小区 43 号。原告
张 美 姿 为 与 被 告 范 智 辉 、陈 玲 巧 民 间 借 贷
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因 无 法 向 你 们 直
接 送 达 ，现 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
（2015）金 永 石 商 初 字 第 28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判 决 内 容 如 下 ：一、由 被 告 范 智 辉 归 还
原告张美姿借款人民币 700000 元并支付利
息、违 约 金（利 息 从 2011 年 6 月 1 日 起 计 算
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止 ；违 约 金 从 2013 年 6
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，均按中国
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档 次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的 四 倍
计 算），款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履 行 完 毕 ；
二 、驳 回 原 告 张 美 姿 对 被 告 陈 玲 巧 的 诉 讼
请 求 。 如 果 被 告 范 智 辉 未 按 判 决 指 定 的 期
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，依 照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，应
当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。 案
件 受 理 费 18660 元 ，公 告 费 400 元 ，共 计 人
民币 19060 元，由被告范智辉负担。请你们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石 柱 法 庭 领
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内 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
出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317号
被告俞天海，男，1982年6月22日出生（身

份证号：33072219820622283X）,汉族，住浙
江省永康市舟山镇端头村68号。原告浙江永康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俞天海信
用卡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

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5）金永
石商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
由被告俞天海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 61062.78 元并支付利息、
滞纳金（其中截止 2015 年 7 月 1 日的利息、滞
纳金为 11554.85 元；此后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
之五计算；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
5%计算，最高不超过 500 元，均计算至实际还
款 之 日 止），款 在 判 决 生 效 后 十 日 内 履 行 完
毕。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
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
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1616 元，公告费
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2016 元，由被告俞天海负
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
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335号
被告周伟远,男,1984 年 3 月 26 日出生（身

份证号：33072219840326211X）,汉族，住浙
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前罗村 153 号。原告李伟胜
与被告周伟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 335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由被告周伟远归还原
告李伟胜借款人民币20000元并支付利息、违约
金（利息从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计算至 2014 年
12 月 30 日止；违约金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计
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，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
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）；二、由被告周伟
远支付原告李伟胜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2500 元；
上述应履行款项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
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370 元，公告费
400 元，共计人民币 770 元，由被告周伟远负
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
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104号
被告：何松鹤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山坞

村 南 坞 自 然 村 31 号 -201 室 ，身 份 证 号 ：
330722198108033015）被告：何拥军（住浙江
省永康市舟山镇山坞村南坞自然村 41 号，身份
证号：330722197810293031）本院受理原告
胡显长为与被告何松鹤、何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，现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商初
字第 104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下：
一、由被告何松鹤归还原告胡显长借款人民币
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（逾期利息从2014年
3 月 26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
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本
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由被告何拥军
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如被告何松鹤、
何拥军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
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
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4990 元，公告费 400
元，合计 5390 元，由被告何松鹤、何拥军负担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174号
被告：胡孟进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世彰

村 161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307142615）被告：章意（住浙江省
永康市前仓镇世彰村 161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330722197309092623）本院受理原告李梅
芬与被告胡孟进、章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
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商初字第
174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下：由被告
胡 孟 进 、章 意 归 还 原 告 李 梅 芬 借 款 人 民 币
815000 元并支付利息、逾期利息（利息从 2013
年 4 月 6 日起至 2013 年 10 月 5 日止，逾期利息
自 2013 年 10 月 6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，均按
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
实际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
行完毕。如被告胡孟进、章意未按上述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受理
费 1373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人民币 14130
元，由被告胡孟进、章意负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
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 210 号
被告：李明娣（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横麓

村 13 号，身份证号：330722197512112140）
本院受理原告邓碧与被告李明娣民间借贷纠纷
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
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
商初字第 210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
下：由被告李明娣归还原告邓碧借款人民币
7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15 年
5 月 5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
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
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李明娣未按上
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
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
利息。本案受理费 155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
计人民币 1950 元，由被告李明娣负担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248号
被告：李广宝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善塘

村 瑶 弄 3 号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330722199004252613）本院受理原告李哲
旗与被告李广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商初字第 248 号民事判

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下：由被告李广宝归还原
告李哲旗借款人民币5000元并赔偿逾期还款利
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14 年 1 月 24 日起按中国
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
还款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被告李广宝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
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
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受理费 50 元，
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人民币 450 元，由被告李广
宝负担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318号
被告：杨浪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高下杨

村 47 号，身份证号：330722198202103032）
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被告杨浪信用卡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商初字第 318 号民事判
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下：由被告杨浪归还原告
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
支款27016.3元，并支付利息、滞纳金（算至2015
年6月30日止的利息、滞纳金共计22551.23元，
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
按日万分之五计算，滞纳金按每月最低还款额未
还部分的5%计算，最高为500元）。如被告未按
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
之规定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。案件受理费1040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共计人
民币 1440 元，由被告杨浪负担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
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5）金永石商初字第 344 号
被告：陈佩娟（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

村 老 街 3 号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330722197710262326）被告：李宇钦（住浙
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，身份证号：
330722197811142630）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吕 仙
莉与被告陈佩娟、李宇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，现依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之规定，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(2015)金永石商
初字第 344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文内容如
下：由被告陈佩娟、李宇钦支付原告吕仙莉货
款人民币 76282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

（利息损失从 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
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
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
毕。如被告陈佩娟、李宇钦未按上述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则依照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
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
受理费 1782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人民币
2182 元，由被告陈佩娟、李宇钦负担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
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2015年11月26日（第701期）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房产驻外会计要求:

男性，40 周岁以下，无不

良嗜好，有房产行业工

作经验。
电话：18857965169 楼先生

步阳集团诚聘
永康市妙达工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

16日经股东会决议，决定终止经营注销公司，并

成立清算组。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

45天内，凭有效证据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

权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清算组联系地址：永康市芝英镇练结村

联系人：章妙风

联系电话：13605894553

永康市妙达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
2015年11月26日

注销清算公告
永康市象珠镇木渠村骨灰堂建设

工程招标，欢迎具备房建三级以上资
质的单位前来报名。

报名时间：2015年11月26日-11月
30日

报名地址：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
厦12楼 卓奇设计

联系电话：18867190006
（796908）

永康市象珠镇木渠村村委会
2015年11月25日

招标公告
永康市象珠镇九里口村骨灰堂建

设工程招标，欢迎具备房建三级以上
资质的单位前来报名。

报名时间：2015年11月26日-11月
30日

报名地址：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
厦12楼 卓奇设计

联系电话：18867190006
（796908）

永康市象珠镇九里口村村委会
2015年11月25日

招标公告

公益广告

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

，请勿燃放烟花爆竹

。

永康市烟花爆竹全面双禁领导小组办公室

永康日报社

宣


